
北京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

教育教学包干经费及其他经费预算和管理办法

(试行稿)

为加强财务管理，发挥学部及各部门的积极性，按照“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、责权统一”的原则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包干经费的范围

包干经费按照定员定额的原则下放教育教学管理部门、各学部包干使用，是学校预算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包干经费包括教育教学研究活动费、学生活动费、市内交通费、小型会议费、误餐费（餐券）、招待费、行政管理费、部分图书设备费等。

包干经费不含学校拨付设立的各种专项经费、设备购置费、出国人员费用、大型会议费、大型活动费、大额维修费等。

二、经费下放办法

1、各学部按学期工作计划、教职工人数及教师活动类型核定各项活动经费，按学生活动具体安排核定学生活动费。

2、学生活动经费只是学生活动的开支，不能转移作学部教师使用或改作其他使用。

3、包干经费由财务处会同有关学部进行调研，提出方案，同时与各学部或部门提出的方案进行比对。经分管财务校领导综合平衡后提出意见，报校长办公会议审定。

4、各学部根据包干经费调整相应活动预算，全学期预算报分管校长、分管财务校长审阅后，上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并备案。

三、包干经费、其他项目经费预算编制、审核及批准

（一）包干经费

学期包干经费涉及项目主要有：

	项目
	单位
	责任人
	可列支项目

	教研活动
	小学部
	于苒
	差旅费（含派车），外出听课礼品，请学科专家费用及接待费。学生外出参加学科比赛（含体艺比赛等）开支。

注：学科专家费用由教务处会同财务处出台统一标准。

	
	初中部
	张继军
	

	
	高中部
	王彤
	

	学生活动
	小学部
	于苒
	校内学生活动例科技节、艺术节、外语节、体育节、文化节等一切开支，学生效游，参观、社会实践等活动开支。外请专家来校给学生讲课开支、家长会开支等。

	
	初中部
	张继军
	

	
	高中部
	王彤
	

	工会活动
	常务委员会
	季晓霜
	教代会会议，教师外出活动，教师慰问等。

	教师培训活动
	教师发展中心
	张继军
	专家讲课费、接待费及其他会务费，课研经费。

（注，专家讲课费须制订统一标准）

	教学教研专项
	教务处
	张继军
	公务接待，参加会议，教师周末晚自习值班及其他会议餐券等。

	生活区管理专项
	宿管部
	王彤
	人员编制总额包干，公用经费包干，其他费用等。

	德育专项
	德育处
	王彤
	公务接待，参加会议，其他会议餐券等。

	外事专项
	校办
	于苒
	外事接待，出国及其他外事会议开支。


此表格由财务处、分管财务校长根据上一年度相应学期的开支情况，提出预算标准，并研制分学部割分包干经费的平衡计算办法。

（二）其他经费

	项目
	主要项目
	预算金额
	单位
	责任人

	工程
	
	
	图书信息服务中心
	于苒、李利

	图书
	
	
	图书信息服务中心
	于苒、李利

	车辆及交通
	
	
	图书信息服务中心
	于苒、李利

	实验室设备耗材
	
	
	教师发展中心
	张继军、李晖

	信息技术设备
	
	
	图书信息服务中心、教师发展中心
	张继军、李晖（学生机房）

于苒、李利（办公等）

	纸张保洁绿化等开支
	
	
	物业公司
	高雁鸣

	招生专项开支
	
	
	招生培训中心
	高雁鸣


1、此类预算只限每年常规开支预算。特别增加的例如大工程、大采购等项目，需要进行特别预算。

2、特别预算由财务、物业分管校长向校长请示后，根据年度收入情况及学校实际确定是否列支。若决定列支，由相关分管校长召集有关部门进行预算编制，然后递交校长办公会议讨论。

（三）预算上报要求

1、上述（一）类包干经费预算，采用“双轨比对预算法”。

财务部门根据往年计算办法提出控制金额。

各学部或有关部门，根据工作计划按各项活动进行测算，提出需开支的金额。各学部及有关部门上报的预算报审表格式如下（例小学学生活动）：

包干经费预算报审表

单位：小学部   项目：学生活动   责任人：于苒   制表：李明明

	各项活动明细表
	年级
	人数
	各项开支预算详表
	说明

	小学生春游
	学前、1-6年级
	2100人
	略，人均20元，共4.2万元。
	将通过招标程序完成

经费从教委拔款中开支

	六一活动
	1-6年级
	1800人
	奖品500元，横幅200元，布景500元，奖品500元，合计1700元。
	

	小学四年级礼仪教育
	3年级
	250
	专家讲课费500元
	

	……
	……
	……
	……
	……

	合计
	——
	——
	11万
	


注：以上项目及数字均属虚拟，没有经过核实，只是作为格式样本。

2、上述（二）类其他项目经费预算，由各分管校长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测算。

（三）财务处审编、分管财务校长审核

1．财务处将各部门提出的上述（一）类包干经费总额与财务处从上一年同一学期的实际金额进行比对，在此基础上决定预算金额，提出缩减一些活动或开支的要求。

2、分管财务校长会同财务处审定各分管校长提出的上述（二）类其他经费预算，决定是否有经济实力执行。

3、财务、物业分管校长提出其他必须要特别开支项目及金额预算。

4、由财务处和校办编制年度人员开支及其他公用经费开支，在此基础上汇总并科学编制年度学校预算。

（四）校长办公公议讨论并备案

分管财务校长、财务处汇总上述（一）类包干经费预算，上述（二）类其他经费预算及年度分别报校长办公会议讨论，讨论通过后的预算，要发文备案。原则上不得变更预算，若因特别情况需要增加预算的，必须上校长办公会议讨论。

四、包干经费允许列支的范围

1、办公费：指各单位购置的一般性办公用品支出（如笔、公文夹、订书器、电话机、档案袋、信封、帐表、计算器、计算机和复印机耗材等）和不纳入固定资产的书报刊物杂志等项支出。印制专业资料（不含教材、试卷印刷费）开支。

2、奖品费用： 指发放给学生、教师的奖状或文具类奖品，原则上不得发放非教学用品类奖品。

3、邮电费：指管理部门信函、包裹、货物等物品的邮寄费和电报费；市内办公电话费和长途办公电话费（信息费除外）；电话零星维修费等项开支。

4、差旅费：指教学人员和其他人员国内出差交通费、住宿费、补贴（不含出国人员费用）等，以及出国人员的交通费、住宿费。

5、加班餐费：指与工作业务有关的校内教职工发放加班餐券。

6、小型会议费：指主办会议发生的房租、伙食费、印刷费、会议场地租赁费和其他有关会议费用。

7、招待费：指因工作需要接待外单位人员的相关费用，一般应控制在包干经费总额的5%以内，从严掌握。

8、维修维护费：指教学、行政设备维修维护和实验室仪器设备维修维护、家具维修维护和其他零星维修费。

9、学生活动费：指各学部组织的学生活动费用。

10、社会实践和实习费：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（军训、社区服务等）所发生的各项费用。

11、招生经费：指与各类招生有关的各项费用，如招生咨询、宣传、印刷、会议、差旅、考试命题、监考、阅卷等各项费用。

12、宣传费：指宣传部用于教职工及学生政治思想教育、宣传（含外宣）等方面的支出，如宣传资料购置费、校报出版（含稿酬）、印刷费等；校园网、广播站、橱窗等校内媒体维持及管理费用等。

13、专用材料费：包括大型专用网络系统各种耗材、保卫部门专用材料及物品。

14、劳务费：指外请人员讲座等项劳务支出，由人事处审批。

15、其他：指不包含在上述项目中的公务费、经常性业务费和教学业务费。

五、下放经费的管理

1、包干经费的使用采取“一级核算、二级管理”“的方式，由财务处建立内部专设账户列支，每月向各分管校长报告开支和节余情况。包干经费不得以现金发放到相关学部、部门。包干经费只用于经常性业务开支，不得将款项以现金或实物形式发放给个人。

2、包干经费只限规定项目开支，规定项目以外的开支不能列入。经过备案的各项活动，实际开支控制在预算以内的，除“三重一大”需要上校长办公会议通报外，一般在1万元以下的开支不再上校长办公会议讨论，直接按财务有关规定审批报销。

3、包干经费的报销必须严格执行财务制度，大额开支必须按归类“三重一大”等相关政策在规定的权限内审批。

4、各部门、各学部在校内用餐与财务处转账结算；各单位的用车费用（学生生命用车除外），由车辆管理部门制订标准，均进行财务结算。费用在包干经费中列支。

5、对包干经费采取“超支不补，结余留用”的管理办法。各学部、部门由于对经费控制不严、使用不当而提前用完经费指标的，财务处将停止报账，不再追加经费指标，也不得提前动用下学期包干经费抵补。经费结余可结转下学期使用或调剂补充到同类的其他项目内使用。节支部分不能用以教师福利，不能将包干经费转移用于向教师发放现金或实物。

六、附则

1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，原有规定与本办法相冲突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每学期将根据本办法试行情况，进行修改和调整，使之逐步完善。

2、在本管理办法试行的基础上，由分管财务校长牵头，组织财务、人事、物业等有关部门，研制更加全面的年度预算编制办法，规范学校经费管理。

3、各学部、部门要根据财务公开的原则，在年度总结中向员工报告包干经费使用情况。

4、分管财务校长、财务处主任，要花大力气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素质。使财务管理队伍的整体管理水平、人员素质和能力，尽快适应我校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要求。

5、本办法的解释权属校长室。

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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